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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协调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大会, 

 本着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其所有有关决议,包括通过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 的 1994 年 12
月 9日第 49/60号决议,以及 1995年 12月 11日第 50/53号和 1996年 12月 17日第
51/210号和 1997年 12月 15日第 52/165号决议, 

 又回顾 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宣言 ,1 

 深感不安地看到世界各地不断持续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 

 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各国之间及各国际组织和机构 各区域组织和安排同联合

国之间的国际合作,以防止 打击和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不论是何人所
为和在何处发生, 

 考虑到必须增进联合国和有关专门机构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并考
虑到秘书长关于加强本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的建议, 

 回顾大会在载于第 49/60 号决议附件内的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 中鼓

励各国紧急审查关于防止 压制和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现行国际法律

条款的范围,以期确保有一个涵盖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的全面法律框架, 

 铭记着在不久的将来考虑拟订一项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性公约的可能性, 

———————— 

 1  见第 50/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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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铭记着 1998年 8月 29日至 9月 3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十二次不结盟运动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要求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首脑会议,以制定国际
社会对于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联合而有组织的反应, 

 认识到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合作,阻止恐怖主义经费筹措并制订适当的法律文书,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2 

 1. 强烈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 方法和做法,不论是何人所为和在何处发生
均为无可辩护的犯罪; 

 2. 重申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或蓄意在一般公众 某一群人或特定的人之中引

起恐怖状态的犯罪行为,不论引用何种政治 思想 意识形态 种族 人种 宗教

或其他性质的考虑作为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可辩护的; 

 3. 重申吁请所有国家按照国际法 包括国际人权标准的有关规定,采取进一
步措施防止恐怖主义和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并为此目的考虑特别是执行
大会第 51/210号决议第 3(a)至(f)段所列的各项措施; 

 4. 又重申吁请所有国家为增进有关法律文书的有效执行,酌情加强就与恐怖
主义有关的事实交换情报,但同时要避免传播不准确或未经核实的情报; 

 5. 再重申其吁请各国不要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金 鼓励 培训或其他支助; 

 6. 重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与各国行动应依照 联合国宪章 原则,国
际法和相关国际公约来进行; 

 7. 敦促尚未这样做的所有国家作为优先事项,考虑加入为第 51/210 号决议第
6 段中提到的有关公约和议定书以及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国际公约3的缔约国,并
吁请所有国家酌情颁布必要的国内立法来执行这些公约和议定书,确保本国的法院
具有管辖权能够审讯犯下恐怖主义行为的人,并为此目的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组
织和区域组织合作,并向它们提供支助和协助; 

 8. 重申第 49/60 号决议附件所载的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 和第

51/210 号决议附件所载的 补充 1994 年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 的宣言 ,
并吁请所有国家予以执行; 

 9. 注意到旨在加强联合国秘书处国际预防犯罪中心的能力的措施,加强国际
合作并改进各国政府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反应; 

 10. 决定在其第五十四届会议讨论于 2000 年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高级别
会议,以制定国际社会对于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联合而有组织的反应的问
题; 

 11. 并决定大会 1996年 12月 17日第 51/210号决议所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将拟
定一项制止恐怖主义经费筹措国际公约草案,以补充现有的相关国际文书,以后将讨

———————— 

 2  A/53/314和 2和 Add.1  

 3  第 53/163号建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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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进一步制订一个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各项公约的综合法律框架,包括优先审议制
定一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公约; 

 12. 又决定特设委员会应于 1999年 3月 15日至 26日开会,开始制订制止恐怖
主义经费筹措的国际公约草案,并建议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的
一个工作组的框架内,于 1999年 9月 27日至 10月 8日继续进行这项工作,而且特设
委员会应于 2000年召开会议,继续进行上述第 11段所提到的工作; 

 13 请秘书长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供进行工作所需的便利; 

 14. 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报告它在完成其任务方面所取得的进
展; 

 15. 决定将题为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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